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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项目
	无锡中德置业有限公司好买得地块商业中心新建项目

	建设单位
	无锡中德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搬迁  

	建设地点
	无锡市崇安区县前东街与中山路交叉口东南侧

	主要功能
	餐饮、商业、娱乐

	设计生产能力
	——

	实际生产能力
	——

	环评编制单位
	南京博环环保有限公司
	环评编制时间
	2011年8月28日

	环评审批单位
	无锡市环保局
	环评审批时间
	2011年09月14日

	开工时间
	2012年10月
	投入使用时间
	2014年12月

	建筑面积
	6022.8平方米
	绿化面积
	720平方米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总投资
	50000万元
	环保投资
	500万元

	验收监测依据
	1、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0]38号《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2、《江苏省环境保护工程（设施）竣工验收办法》；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4、无锡市环境保护局对建设项目的审批意见。


1.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2. 项目概况及污染物排放分析

2.1项目概况简述
无锡中德置业有限公司现拟投资50000万元在该地块新建商业中心项目，建设项目占地面积6022.8 m2，总建筑面积49358.3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39363.74 m2，地下建筑面积9994.6m2。
   建设项目主体工程为商业综合楼一栋，地上12层，地下2层，一至十一层为商业用房，其中一层至五层为百货楼，其中一层、二层、四层局部设有餐饮；六层至九层全部为餐饮，十至十一层的商业功能主要包括健身SPA、美容美发沙龙、多媒体展示等（局部设有餐饮），十二层为电影院（其中餐饮区约为30m2），地下一层为商业休闲及设备用房（餐饮区为10 m2），地下二层为非机动车停车场及设备用房以及新增地下车位158辆。

无锡中德置业有限公司购买崇安寺步行街二期250个地下车库位用于停放机动车辆。

2.2主要污染物及治理情况

2.2.1废水排放及防治措施

本项目废水主要是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及治理情况见表2-1；废水走向及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2-1。
表2-1 废水排放及防治措施

	序号
	污染物
	主要污染物
	处理方式

	1
	生活污水
	COD、氨氮、总氮、总磷、悬浮物、动植物油、pH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管进城市污水管网





[image: image1]
                                
2.2.2 噪声排放及防治措施

该项目营业过程中噪声来源为公用工程设备产生的噪声，情况见表2-2
表2-2 噪声排放及防治措施

	序号
	污染源
	备注
	处理方式

	1
	风机房
	设置地下
	设备减振，墙体隔声

	2
	水泵房
	设置地下
	隔声、减振

	3
	变电所
	地下室
	隔声、减振

	4
	空调冷却塔
	楼顶（3组）
	隔声、减振

	5
	油烟机组
	楼顶（18台）
	隔声、减振


3、验收监测执行标准

3.1废水排放标准 

该项目废水排放标准见表3-1
表 3-1 项目废水排放标准限值
	序号
	排放口
	污染物
	标准值（mg/L）
	依据标准

	1
	废水总 排放口
	pH
	6~9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标准中的三级标准

	2
	
	CODcr
	500
	

	3
	
	SS（悬浮物）
	400
	

	4
	
	动植物油
	100
	

	5
	
	NH3-N
	45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中的表1标准

	
	
	总氮
	70
	

	
	
	总磷
	8
	

	6
	雨水排放口
	pH
	6~9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1级标准和《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32/1072-2007）标准

	
	
	CODcr
	100
	

	
	
	总磷
	0.5
	

	
	
	总氮
	15
	


3.2边界噪声排放标准
该项目噪声排放标准见表3-2
表 3-2项目噪声排放标准限值
	序号
	 时段
	标准值Leq［dB(A)］
	依据标准

	1
	昼间
	60
	70（边界靠近中山路、县前街）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表1中2、4类标准

	2
	夜间
	50
	55（边界靠近中山路、县前街）
	


4、监测分析方法

4.1 水质监测分析方法见下表：

表4-1 废水监测分析方法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1
	pH
	玻璃电极法
	GB/T6920-86

	2
	SS
	重量法
	GB/T11901-89

	3
	TN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636-2012

	4
	TP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11893-89

	5
	COD
	快速烘箱—重铬酸盐法
	苏环监测[1999]30号

	6
	NH3-N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7
	动植物油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2


表4-2 噪声监测分析方法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1
	等效连续A声级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


5、验收监测内容及频次

5.1 废水监测
废水监测点位、项目和频次见表5-1

表5-1 废水监测项目、点位、频次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1
	污水总排放口
	pH、TN、TP、SS、CODcr、NH3-N、动植物油
	连续1天，每天监测4次
（等时间间隔采样）

	2
	雨水总排放口
	pH、TN、TP、CODcr
	1次/天


5.2 噪声监测
噪声监测点位、项目和频次见表5-2
表5-2 噪声监测项目、点位、频次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边界布置8个点
	昼间、夜间等效（A）声级
	1天昼间、夜间各监测1次


6 环保管理检查

6.1验收项目已按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法规要求，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工程相应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较好地执行了“三同时”制度；

6.2验收项目的环保设施运行及日常管理维护均正常；

6.3验收项目在建设期间未发生扰民事件和污染事故；
6.4验收项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与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一起接管进芦村污水处理厂处理，已办理接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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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废水走向及监测点点位示意图       ▲W：污水监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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